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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 


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 

李 永 成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(已 請 假 )  
黃 冰 芬 女 士  ”  (未 有 請 假 )  
 
工作小組 成員請假申請  

 

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(秘 書 處 )接 獲 下 列 成 員 的

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  

 
 李 永 成 先 生  工 作 原 因  
   
2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成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
 
通過是次 會議議程  

 
3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。  

 
 
通過上次 會議記錄  
 
4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討論事項  

 
沙 田 區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活 動 2 0 1 7 - 1 8  
 
5 . 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早 前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的 工 作 計 劃 及 撥 款 申 請 ，

已 於 五 月 九 日 的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6 .  召 集 人 報 告，秘 書 處 已 就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講 座 向 沙 田 區 中 小

學 發 邀 請 信 ， 待 校 方 回 覆 。  

 
7 .  召 集 人 建 議 道 路 及 單 車 安 全 宣 傳 日 (宣 傳 日 )分 別 於 二 零 一

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及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七 日 舉 行，時 間 為 上 午

 ( 二 ) 



十 時 三 十 分 至 下 午 十 二 時 三 十 分 。  

 
8 .  召 集 人 建 議 邀 請 香 港 警 務 處 新 界 南 交 通 部 道 路 安 全 組 於

下 次 會 議 提 供 宣 傳 日 的 行 車 路 線，路 線 上 須 包 括 職 業 司 機 聚 集

的 站 點 。  

 
9 .  召 集 人 建 議 向 香 港 駕 駛 學 院 借 用 大 巴 作 宣 傳 日 巡 遊 之 用 。  

 
1 0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建 議 。  

 
1 1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道 路 安 全 月 曆 記 事 簿 (記 事 簿 )封 面 由 承

辦 商 設 計 ， 設 計 可 減 少 卡 通 圖 案 ， 風 格 較 成 熟 為 佳 。  

 
1 2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記 事 簿 繼 續 刊 載 道 路 安 全 信 息，但 需 清

晰 顯 示 相 關 的 海 報 內 容 。  

 
1 3 .  召 集 人 建 議 添 加 有 關 公 路 維 修 車 的 安 全 訊 息 。  

 
1 4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於 記 事 簿 簡 介 違 例 駕 駛 記 分 制 度 。  

 
1 5 .  召 集 人 建 議 增 加 頁 數 以 配 合 刊 載 上 述 道 路 安 全 訊 息 。  

 
1 6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建 議 。  

 
1 7 .  召 集 人 建 議 以 膠 盒 便 條 貼 連 筆 為 活 動 宣 傳 品，並 於 膠 盒 或

便 條 貼 上 印 刷 道 路 安 全 訊 息 。  

 
1 8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建 議 。  

 
1 9 .  秘 書 處 將 就 討 論 結 果 進 行 報 價 邀 請 。  

 
其他事項  

 

2 0 .  沒 有 其 他 事 項 。  

 

( 三 ) 



下次會議 日期

2 1 .  召 集 人 表 示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待 定，是 次 會 議 於 下 午 七 時 五 十

分 結 束 。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
S T D C / 1 3 / 3 5 / 4 5 / 1 7  

二 零 一 七 年 八 月

( 四 ) 


